促消费政策措施十条

01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一条
一、政策内容
扩大汽车消费。积极争取省商贸流通专项资金，组织引导限上汽贸企业积极参与保定市消费嘉年华活动，通过购置税减免、发放汽车电子消费券、电子加油券等方式拉动汽车消费。
二、适用对象 
三家线上汽车销售企业，加油站。
三、操作流程
涞源县商务局制订“消费嘉年华”活动方案，在相关银行、企业配合下，积极宣传推动活动开展，促进消费。
四、兑现时间
将政府200万消费券消化完毕，预计8月底。
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商务局     联系人：张媛      电话：17713295334
02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二条
一、政策内容
稳住家居居住类商品消费。积极争取省市专项资金和厂家促销政策支持，开展家电以旧换新、换绿色、换时尚消费促进活动，引导市场扩大以旧换新家电品种，发放专项政府电子消费券，激发居民消费活力。鼓励消费者更换、新购环保家具等家居产品，促进家具家装消费。
二、适用对象
线上销售企业。
三、操作流程
涞源县商务局制订“消费嘉年华”活动方案，在相关银行、企业配合下，积极宣传推动活动开展，促进消费。
四、兑现时间
政府200万消费券消化完毕截止。
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商务局      张  媛      电话：17713295334
03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三条
一、政策内容
发展“老字号”品牌消费。大力弘扬“保定老字号”企业工匠精神，进一步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，支持帮助老字号企业进驻涞百和恒隆等超市，推动涞源“保定老字号”企业成为品质生活之城建设的亮丽名片。
二、适用对象
涞百和恒隆等超市。
三、操作流程
企业申请，由商超把关查验符合标准后安排专柜进店销售。
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底。
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商务局    联系人：王沁       电话：15175258255
04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四条
一、政策内容
发挥涞源地方特色美食优势，支持限上餐饮企业申报“冀菜·涞源菜单”宣传推广示范项目。指导晋源、华荣等涞源本土餐饮企业做好宣传，持续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活跃餐饮市场，扩大餐饮消费。
二、适用对象
晋源、华荣等涞源本土餐饮企业
三、操作流程
餐饮企业提交宣传方案，涞源县商务局积极宣传推动活动开展，促进消费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底。
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商务局     联系人：王沁      电话：15175258255
05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五条
一、政策内容
发挥白石山知名度，全面完善旅游基础设施，充分利用各自的游玩特色，推出各类休闲娱乐项目和旅游精品线路，绘制旅游地图，制作旅游宣传片，拉动文化旅游消费。
二、适用对象
县内现有发展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景区、文体商旅综合体、省级旅游度假区、旅游业态项目等。
三、操作流程
文化和旅游企业及消费者可结合自身实际，选择相应产品或参加相关活动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底。
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宣传、解释说明、具体办理。联系人:文旅局     马中乐    电话：0312—7323347
06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六条
一、政策内容
探索谋划体育消费新方式、新举措，提高符合本地实际的体育消费活动品牌；丰富体育赛事，扩大体育消费人群，推广多样化健身产品和培训服务，激发大众体育消费需求，支持体育企业开发在线健康、线上赛事等消费新模式。
二、适用对象
广大热爱体育运动的人民群众。
三、操作流程
教体局制定相关赛事活动方案，在相关企业、协会配合下，积极推动活动开展，吸引本地、外地体育爱好者参与，促进体育消费。
四、兑现时间
促进体育消费到2022年年底。
五、责任分工
教体局负责探索谋划体育消费新方式，丰富体育赛事，推广多样化健身产品和培训服务。
联系人：教体局 张伟    电话：13932217480
07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七条
一、政策内容
抓好消费促进活动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积极参与“幸福欢乐购”、保定市“消费嘉年华”活动，向居民发放政府电子消费券，鼓励餐饮、汽车、家电、加油站等商贸企业开展各类打折、满减、购物赠礼等促销活动。组织电商企业参加“618”“双11”网购节，参加省直播电商节活动，推动全县直播电商发展。
二、适用对象
线上销售企业。
三、操作流程
涞源县商务局制订“消费嘉年华”活动方案，在相关银行、企业配合下，积极宣传推动活动开展，促进消费。
四、兑现时间
将政府200万消费券消化完毕，预计8月底
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商务局    联系人：张媛    电话：17713295334
08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八条
一、政策内容
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。利用省级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，实施农贸市场提档升级工程，对便民市场进行提档升级；培育打造精品旅游休闲购物街区。
二、适用对象
符合条件的大型农贸市场、便民市场
三、操作流程
农贸市场、便民市场向商务局申请，涞源县商务局统一想上级申请，符合条件的，按方案进行提升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底
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商务局     联系人：王沁     电话：15175258255
09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九条
一、政策内容
健全完善农村消费品流通体系。进一步优化城乡配送网络，扩大网点覆盖范围，推动城乡配送集约化经营，提升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能力，健全完善农村消费品流通体系。
二、适用对象
城乡配送网点。
三、操作流程
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网点，整合物流企业，优化城乡配送网络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底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责任分工
涞源县商务局     联系人：门小宁    电话：15027808673
10.促消费政策措施第十条
一、政策内容
扎实推进信用消费。组织开展“诚信”企业评选活动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倡导诚信守法经营，推广信用承诺，通过差别定价、让利消费者、创新信用消费，全面提升信用消费体验，努力丰富市场化守信激励措施。
二、适用对象
受到疫情严重冲击，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中出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，为帮助企业纾困解难，激发企业活力，在符合条件的示范单位中大力推荐消费帮扶明星产品，帮助企业找销售渠道。
三、操作流程
符合条件的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：1、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所需要证照复印件；2、示范单位验收表；3、明星产品备案表；4、产品检验报告复印件；5、原材料、商品进销货台帐有及票据；6、对于商品标“有机产品、绿色产品”等标志的，要求相应标志证书复印件；7、诚信经营放心消费承诺书。上述材料需加盖公章。经县局审核通过后报市局。
四、兑现时间
期限到2022年底。
  	 五、责任分工
市场监管局负责宣传、解释说明，消保股负责审核材料的具体办理。
联系人:市场监管局  刘 雨     电话：73263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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